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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界意見及政府回應摘要 

2025 年 1 月至 6 月 

 

食物業（酒樓餐館類及非酒樓餐館類）營商聯絡小組秘書處在上述期間收到業界就牌照及規管事宜
的意見，並已轉達予相關決策局／部門跟進。秘書處將這些意見連同相關決策局／部門的回應摘錄
如下，供業界參考： 

 

事項 業界意見 政府回應 

1 食物業牌照申請的轉介準則 

 

業界表示，將申請個案轉介到其他部

門會延長取得發牌條件通知書的時

間。根據過往經驗，部份轉介至屋宇署

的牌照申請，並不涉及樓宇結構及荷

載，未必須要徵詢屋宇署的意見。因

此，業界希望了解署方轉介申請個案

（包括新申請及持牌食物業處所更改

獲批准圖則申請）至屋宇署徵詢意見

的準則。 

 食物環境衞生署（食環署）在處理食物業牌照申請

的過程中，在決定有關處所是否適合用作經營食物

業時，會因應食物業牌照的類別及考慮實際情況而

將有關申請轉介屋宇署徵詢意見。屋宇署會循樓宇

結構的安全、耐火結構、逃生途徑及消防和救援進

出途徑、以及違例建築工程各方面提供就有關申請

的樓宇安全規定，並同時抄送給申請人，以便申請

人可在收到《發牌條件通知書》前預先作出準備。

有關食物業牌照申請的一般轉介準則可參閱「食物

業牌照申請的一般轉介準則」。 

 食環署牌照組及分區環境衞生辦事處在處理持牌食

物業處所更改獲批准圖則申請時，會根據擬議更改

的內容按同一準則徵詢相關部門意見。 

2 減少為連鎖飲食集團寄出重覆信件 

 

業界表示，食環署不時會向業界發出

資訊性信件，如業界在近期收到有關

食物業牌照的巡查制度、滅蟲及滅鼠

等的資訊。由於署方會將該信件同時

寄到牌照處所及連鎖飲食集團的辦公

室，令他們收到大量重覆信件。 

 

因此，業界希望能透過電子形式收取

有關資訊，建議署方提供更便捷的方

法，讓業界為他們旗下的處所作登記，

並改以電子形式收取有關資訊，從而

減少收到重覆的信件。 

 為避免連鎖飲食集團及其他持有多個牌照／許可證

的持牌人／持證人收到大量重覆的一般信件，食環

署已在近期開始由總部衞生組向該些持牌人／持證

人統一發出一封信件，分區環境衞生辦事處毋須再

就每個牌照／許可證另行發信。就一般信件的寄出

形式，持牌人／持證人可向個別分區環境衞生辦事

處表明擬收取信件的方式。然而，重要文件（如部

門政策及警告信等），食環署將繼續以掛號形式寄

出。 

 現時，食環署的牌照管理資訊系統已可透過電郵向

牌照／許可證申請人發出信件。部門會積極探討業

界建議有關希望能透過電子形式收取署方資訊的可

行方案。 

3 把應呈報工場的要求納入食物業牌照

的發牌條件 

 

部份業界或會忽略應呈報工場的要

求，以及未能確定自己的食物業處所

是否須要遞交應呈報工場的呈報書，

而令業界未有適時遵辦有關的要求。 

 

 食環署處理食物業牌照申請時，如有需要，會將申

請轉交其他有關的政府部門包括勞工處，徵詢他們

的意見。有關政府部門會就其各自負責的工作範疇

作出回應。若所有部門不反對申請，食環署會將各

有關部門意見連同「發牌條件通知書」一併向申請

人發出，提醒申請人須遵守由其他政府部門負責執

行的條例及遵辦該等部門所施加的規定。 

 就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（第 59 章）第 9 條有關

https://www.fehd.hksarg/tc_chi/howtoseries/forms/new/general_referral%20protocols.pdf
https://www.fehd.hksarg/tc_chi/howtoseries/forms/new/general_referral%20protocols.pdf


事項 業界意見 政府回應 

因此，業界建議署方考慮把應呈報工

場的要求納入食物業牌照的發牌條

件，並在發牌條件通知書上清楚列明，

以提醒業界遵辦有關的要求。 

「工場的呈報」的法定要求，勞工處已採取以下措

施，提醒食物及相關服務業（包括食肆、食物製造

廠、烘製麵包餅食店和工廠食堂等）遞交開設應呈

報工場呈報書，以符合法定要求。 

i. 勞工處通過與食環署的協調： 

 安排本處代表在食環署定期舉辦的「申請食

肆牌照須知」講座進行主講，詳細講解適用

於食肆的職安健法例，包括以訂明表格呈報

工場的法定要求。詳情可參見食環署網

頁。 

 有關工場呈報的規定，載於食環署的「食肆

牌照申請指南」內。詳情可參見食環署網

頁文件：「第 X 部 職業安全與健康」。 

ii. 勞工處的網站已經更新，於「職業安全與健

康」分頁內設立了「呈報你的工場及建築工程

(包括工廠及食肆等)」的超連結，說明相關法

定的要求，及方便下載所需的表格。詳情可參

見勞工處網頁。 

iii. 關於呈報工場的相關資料，包括法例簡介及呈

報書表格，亦可於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支援與

諮詢中心網站的「商業牌照資訊服務」內找

到。詳情可參見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

網站網頁。 

iv. 勞工處推出了全新設計的「職安健 2.0」流動應

用程式，優化用戶介面上的多項新功能，方便

僱主、僱員及市民隨時取得最新的職安健資

訊。 

v. 此外，勞工處亦一直透過不同渠道，向食肆經

營者宣傳「工場的呈報」的法定要求。 

4 加強向業界宣傳最新的措施及資訊 

 

業界表示，署方推出新的措施後，除了

把資料刊登在食環署的網頁，應多向

業界宣傳及講解新措施的安排及資

訊。此外，亦建議署方可透過營商聯絡

小組的平台，向業界發放最新的資訊，

讓業界盡快得知署方推出的新措施。 

 食環署在推出新措施時，均會積極加強宣傳。除了

在部門網站上載各項新措施的資料外，亦會透過政

府新聞公報或社交平台向公眾及業界發放相關資

訊。此外，食環署亦會於與相關業界的營商聯絡小

組會議上向業界作出簡介。 

5 建議修訂食物業規例中禁止狗隻進入

餐廳的限制 

 

業界表示，根據《食物業規例》中的

 就是否放寬狗隻進入食物業處所，社會上不同人士

和持份者有不同的意見和看法。政府不時會接獲有

關食肆容讓顧客帶同寵物狗入內的投訴，而另一方

面，近年社會上亦有人士表示希望能帶同寵物狗到

https://www.fehd.gov.hk/tc_chi/licensing/licence-gr_semiar.html
https://www.fehd.gov.hk/tc_chi/licensing/licence-gr_semiar.html
https://www.fehd.gov.hk/tc_chi/howtoseries/forms/new/A_Guide_to_Restaurantc.PDF
https://www.fehd.gov.hk/tc_chi/howtoseries/forms/new/A_Guide_to_Restaurantc.PDF
https://www.labour.gov.hk/tc/osh/nywcw.htm
https://www.success.tid.gov.hk/tid/tcchi/blics/index.jsp
https://www.success.tid.gov.hk/tid/tcchi/blics/index.js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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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B 項(禁止狗隻進入餐廳)，任何人不

得將狗隻帶進任何食物業處所內。有

鑑於其他國家(如新加坡)亦允許客人

攜帶寵物在露天座位間進食，因此建

議署方考慮修訂此規例，從而放寬禁

止狗隻進入餐廳的限制。 

食肆用膳。就此，政府正檢視現時情況，並參考其

他地區的經驗和聽取公眾意見，檢視現時做法和法

例。 

6 在續領食肆牌照時須要遞交通風系統

年檢證書要求 

 

業界表示，在續領食肆牌照時，須把通

風系統年檢證書交予消防處，以取得

《不反對牌照續期通知》。但業界卻收

到食物環境衛生署（食環署）的信件要

求持牌人把通風系統年檢證書交予食

環署，希望了解食環署須要業界遞交

的原因。 

 根據現行的續牌程序，在普通食肆、小食食肆及工

廠食堂牌照有效期屆滿前約九個星期，食環署會向

有關持牌人發出牌照續期通知書，以便他們辦理牌

照續期申請。該署同時亦會把須要續期的處所名單

通知消防處。消防處在確認該處所的消防裝置及設

備和通風系統已根據《消防（裝置及設備）規例》

（第 95B 章）及《附表所列處所通風設備規例》

（第 132CE 章）聘請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及註冊專

門承建商（通風系統工程類別）進行年檢，並取得

相關的證書後，會向相關持牌人發出《不反對牌照

續期通知》，持牌人可視乎情況提交其他所需文件，

並繳交訂明的續牌費用。 

 同時，根據普通食肆、小食食肆及工廠食堂牌照訂

明的持牌條件，持牌人須安排註冊專門承建商（通

風工程類別）根據《附表所列處所通風設備規例》

（第 132CE 章）的規定，每隔不超過 12 個月的期

間內，檢查對處所內附有喉管及風槽的通風系統。

持牌人須在該檢查進行後 21 天內，向食環署署長

呈交由註冊專門承建商(通風工程類別)發出的證明

書副本，證明他曾指示該承建商進行檢查，而該承

建商亦已檢查有關的通風系統。 

7 建議放寬食物配製室的要求  

 

業界表示，食物配製室須與前面的街

道及側面的座位間／通道隔開最少

1.2 米。署方會否檢視和考慮放寬該要

求，從而便利業界。 

 基於衞生理由，食環署須要維持食物配製室(大門

口) 與前面的街道或露天地方之間距離最少 1.2 米

的要求，並將其納入至發牌條件。食物櫃檯距離街

道或露天地方少於 1.2 米的部分必須以直達樓頂的

玻璃間板或其他堅固物料與街道或露天地方分隔。 

8 建議精簡食物業續領牌照通知書上的

簽署要求 

 

業界建議，食環署可考慮精簡續領牌

照的通知書，減省業界須在同一份通

知書上簽署兩次的要求，並改為簽署

一次。 

 

 就業界提出精簡現有續領牌照通知書的建議，本署

目前正評估該建議的可行性及作出後續跟進。 

 就建議中使用一封授權書同時為多個牌照續期，雖

然可以減少實體簽署的次數，但是無法完全免除簽

名的要求。現時，由於預先印製的授權書是牌照續

期申請書的組成部分，並載有個別牌照的資料，持

牌人在填寫授權書時無需提供有關資料。 

 然而，如果以一封授權書同時為多個牌照辦理續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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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連鎖集團亦會同時為多個牌照

續期，希望署方可進一步便利業界，考

慮讓業界以一封授權書的方式，親身

到辦事處同時為多個牌照續期，減省

業界須在多封通知書上簽署的要求。 

手續，持牌人將須要另行準備授權書，並重新提供

每個牌照的資料。因此，有關建議未必能減輕業界

的負擔及整體地提升申請續牌的運作效率。 

 現時，本署的網上牌照服務可以電子方式續牌，本

署建議業界使用，以節省重覆實體簽署授權書的時

間。 

 
 

食物業（酒樓餐館類及非酒樓餐館類）營商聯絡小組秘書處 

2025 年 6 月 

https://www5.licensing.gov.hk/eullp/llp-status/web/welcome/index.html?lang=zh_HK

